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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详情

私募管理人迁入上海需要准备什么资料？

私募基金公司迁址流程：

营业执照复印件+盖公章；

股东身份证复印件/参股公司执照复印件+盖公章；

私募公示信息+每页盖章/骑缝章、落款页盖章；

园区给的迁入申请书+盖公章；接下来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大家比较关心的迁址以后，管理人需要在中基
协做什么变更，还有上海的私募发展情况以及具体的优势，供参考了解。

迁址以后，私募管理人需要在中基协需要做什么变更？很多私募小伙伴觉得迁址比较麻烦，因为迁址以
后，公司名称、营业执照、注册地址、印章等都要发生变化，那是否会涉及到很多很多变更呢？其实并
没有。在中基协层面，需要做以下几点变更：那么一般私募基金管理人的迁址，会涉及到哪些变更事项
呢？

01、工商变更

迁入地工商及相关管理部门审核出具准入函；

迁出地工商管理部门办理工商迁出流程，提取企业工商档案邮寄给迁入地工商管理部门对接；

原工商档案到达迁入地工商管理部门，同时工商部门收到相应签字材料后，办理新的营业执照。

02、税务变更迁出地办理企业税务清税注销，或税务关系转移；迁入地办理税务登记流程。03、银行变
更可咨询迁出地基本户开户行，是否可以直接办理基本户信息变更，如不能之间直接转移，可以先注销



基本户，在完成工商迁入取得新的营业执照后，重新开立基本户账户。

04、中基协重大事项变更私募管理人变更注册地址、机构名称、经营范围，需提交重大事项变更。需要
注意的是迁址后建议将机构名称、经营范围一同变更，符合《若干规定》对名称及经营范围的要求。管
理人重大事项变更提交后需等待协会审核。管理人信息更新（包括机构的基本信息，相关制度文件，机
构持牌信息）无须协会审核，每年度至少提交1次更新，具体需要提交重大事项变更的情况如下图汇总。
在做完中基协系统的相关变更后，不要忘了对投资者做信息披露，及时告知投资人公司基本信息发生了
变化，后续的基金募集推介材料注意做相应的修改调整，迁址前签署的材料可以继续保留不用重新签署
。

05、社保/公积金账户变更

在变更注册地之后，相应的社保公积金可以由管理人公司自行开立账户缴纳，也不再需要异地缴纳或委
托第三方人力资源机构代缴了。如之前社保户开立在迁出地的，现需要变更到迁入地。

上海私募基金注册有哪些条件及要求？

一、上海私募基金注册地址要求

上海私募基金公司注册要求注册地与实际经营地须保持一致，目前不受理入驻上海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
公司的挂靠企业，也就是说不可以异地经营。

二、上海私募基金注册资本及首期实缴资本要求

（1）必须同时写清楚注册资本和首期实缴资本；

（2）注册资本不低于1000万元人民币；

（3）首期实缴不低于注册资本的50%，首期实缴不低于1000万元，1年内完成注册资本实缴出资；

（4）出资方式限于货币形式；

（5）实缴完成后需提交验资报告。

三、上海私募基金注册投资人要求（公司股东或合伙人）

（1）申请时需要注明各股东份额，股东份额不确定则无法申请；

（2）若股东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，请注明登记编号（例：P1234567）；

（3）若股东为上市公司，请注明证券代码；

（4）两个或以上股东（合伙人）的，按出资金额从大到小排序；

（5）若股东为个人的请填写身份证号；若合伙企业请写清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。

四、上海私募基金注册股东背景要求

（1）实际控制人/大股东为法人时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1、从事证券投资、资产管理、企业并购或者其他金融资产管理等相关业务；



2、经认定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中央其业、地方国资企业、持牌金融机构等组织；近3年净利润累计不
低于2000万元，税收不低于600万元的民营企业、上市公司；管理资金规模（实缴）不低于2亿元人民币
的国内外投资机构；

3、在税务、工商，以及金融监管、自律管理、商业银行等机构无不良记录。

（2）实际控制人/控股股东为自然人：

1、应当具有8年以上基金、证券、银行等金融相关领域或与所投行业领域相关的工作经验；

2、实际控制人/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自然人股东具有5年以上基金、证券、银行等金融相关领域或与所投
行业领域相关的工作经验；

3、自然人股东需承诺3年内不对其股权结构进行商事信息变更。

五、上海私募基金注册经营范围要求

证券投资、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（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）
（不得从事信托、金融资产管理、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；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
动；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)（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，依法取得相关审
批文件后方可经营）

六、拟设机构拟任高管要求

拟任法人代表/执行事务合伙人（委派代表）、总经理、副总经理、合规或风控负责人等高管及简历

备注：

1.近5年没有因重大刑事违法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或受到证券、银行、工商和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的重大行
政处罚；

2.具有5年以上基金、证券、银行等金融相关领域的工作经历及与拟任职务相适应的管理经历；

3.取得基金从业资格；

4.签署至少履职3年以上承诺书。5.提供至少5位包含基金经理、风控（合规）、交易员、行业研究、行政
相关人员的简历信息。

以上根据腾博国际谭小姐实际办理经验撰写，详情可点主页私信咨询。

专业服务机构推荐：关于腾博国际，自2005年成立至今，依靠精英团队、深厚资源、精准服务，成功为
上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优质的金融与商务服务。前海优秀招商合伙人，以自贸区为起点，联通粤港澳大
湾区，辐射全国，覆盖全球，现已成长为全球一站式企业高端服务提供商,拥有丰富的经验与社会资源，
主要办理业务为前海企业入驻与续签、各类公司收购、变更、全金融牌照申请、会计审计业务、香港海
外移民、综合金融服务和许可审批,欢迎咨询腾博国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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